
服務項目 長青學苑計畫

  社區發展及合作科(社會處3樓)

聯絡人 林小姐 聯絡電話 9328822分機329 傳真 9314393

業務簡介 長青學苑
(一)補助對象:
1.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。 
2.財團法人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服務事項者。 
3.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。
(二)補助原則:
1.每班課程達二十四小時以上，並持續三個月，且需收滿二十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。
2.一般性課程：以健康促進、防鬱、關懷及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課程為優先補助類別。
3.長青生活資訊課程:
(1) 以電腦操作、網路運用、生活資訊及網路安全等相關課程為優先補助類別。
(2) 電腦班應以一人一機方式授課為原則，多人共機者，應於計畫內說明理由；預期效益應達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學員於課程結束
後能上網、收發電子郵件及運用網路資料。
4.申請補助時須檢附課程表(電腦班應含網路、資訊 常識及安全課程)、講座名冊(含學經歷資料)及招生報名簡章資料等。

 
 


